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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节能监测分析和监察管理完善
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工作的通知

各重点用能单位:
为强化节能综合施策、精准调控，加强节能监测分析和预测预警，健全节能监察体系，按照《节约能源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 2018年第15号)等国家省市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市能源局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全区近年来节能管理的具体实践，现就完善我区各类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工作通知如下：
一、各类用能单位(法人单位)应当完善节能管理、执行节能标准，建立健全能源利用状况分析制度。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能单位应向区节能主管部门书面报告年度能源利用状况。
（一）行业代码为30 (水泥熟料、石灰、玻璃等)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二）节能审查手续载明项目年设计能耗1万吨标准煤(当量值)及以上的企业;
（三）能源消费品种中含有煤炭的企业;
（四）用能设备中含有工业锅炉、电站锅炉、工业炉窑的企业。
三、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应由以下要素构成。
(一)年综合能耗和能效水平分析。企业能源消费品种及数量、折标准煤综合能源消费量、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如有)、原料用能消费量(如有)等总体情况。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产值能耗等自评和比较(横向对比同类型企业的业内水平、纵向对比近三年自身水平变化)。
(二)主要用能工艺运行情况。结合总平面布置、生产工艺、用能工艺等，逐项分析各工序能耗，各生产线能耗，并列明计算过程。开展能效诊断、改进用能工艺和有关节能技改项目、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应用等情况(如有)。
(三)重点用能产品设备选用情况。对照《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2024年版)》的6大类用能产品设备，造表列明设备型号规格、工序位置、生产厂商、启用时间等基本信息，说明近三年的淘汰落后和更新情况。
(四)企业节能管理情况。执行节能目标责任制、节能考核奖惩、能耗定额管理等制度的情况。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检定、使用的情况。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和应用的情况。开展节能宣传、参加节能培训的情况。
四、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应附以下资料。
(一)企业有关项目的节能审查手续及节能报告摘要(2010年之后项目)，涉及用煤的项目煤炭消费替代方案审核手续及替代方案摘要(2017年之后项目);
(二)企业年度能源统计报表；
(三)企业电力消费原始单据；企业煤炭消费原始单据，煤质检测相关报告；
(四)主要产品产量情况说明；
(五)重点用能产品设备淘汰报废和更新购买原始单据；
(六)企业能源管理负责人聘任文件、工作简历及联系方式。
五、相关用能单位要切实履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的义务，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经由企业能源管理负责人审核签字后加盖单位公章并装订成册、存档备查，同时报送区能源局。
各重点用能单位务必于3月20日前将本单位2023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送至区能源局，我局将统一汇总后上报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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